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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  

計劃資助申請準則  
 

藝術界別：音樂、舞蹈、戲曲、戲劇、視覺藝術、 

文學藝術、電影及媒體藝術、跨媒介藝術 
 

截止日期及時間 
 

 

2024 年 3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2 E  

    

 
 

(只適用於 U2024 年 7 月 1 日 U或以後開展的計劃) 
 

 

2024 年 6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 

A○2E  
    

 
 

(只適用於 U2024 年 10 月 1 日 U或以後開展的計劃) 

 

2024 年 9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A○30E       

 
 

(只適用於 U2025 年 1 月 1 日 U或以後開展的計劃) 

 

2024 年 12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31E      

 
 

(只適用於 U2025 年 4 月 1 日 U或以後開展的計劃) 
 

 

截止時間：4 月 2 日 6 時正 

 
截止時間：7 月 2 日 6 時正 

 

4 月 7 月 

截止時間：12 月 31 日 6 時正 

 
截止時間：9 月 30 日 6 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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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助準則 
 

本準則詳列「計劃資助」文化交流申請的評審準則、資助上限、收支指引等供申請者參

考。請留意下列一般資助原則： 

 

1  《計劃資助—申請須知》 

申請者在填寫資助申請表格前，須先閱讀《計劃資助—申請須知》，以了解一般申

請資格、計劃資助的截止日期等。 

 

2  最新修訂版本 

藝發局會定期檢討資助準則，並因應情況及需要作出修訂，請留意本局網頁最新公

布及修訂版本（網址：http://www.hkadc.org.hk）。如有查詢，請致電 2827 8786

與文化交流資助計劃的職員聯絡。 

 

3  資助額 

a) 因資源所限，本資助屬補助性質，提交本局的申請不一定會全部或全數獲得資
助。本局評審計劃時會考慮本局的資助政策、可用資源及獲批申請數目，並參

考該計劃申請者的需要，決定最後分配原則及結果。 

b) 本局鼓勵申請者從其他渠道增加收入，例如票房、贊助、捐獻等。 

c) 資助額不會超出本局所定的資助上限。 

d) 本準則內提及的所有金額，均以港幣為計劃單位。 

 

4 提交申請資格 

a) 申請者必須為持有香港身分證的個人藝術家，或本地註冊團體(詳見《計劃資

助—申請須知》第 3 項)。 

b) 本局歡迎各藝術界別工作者/團體，包括年度資助/文學平台計劃/優秀藝團計

劃資助藝團申請。 

 

5 收入及開支指引 

本文件所列為本局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可予補助的開支水平，因此計劃的申請額

不可超出所定的資助上限。如申請者提出的整體計劃開支超出本局所定的資助上

限，請提供平衡收支的方法。本局會按計劃的性質、規模、創作/藝術需要及計劃

參與者在藝術表現方面的資歷及往績而考慮。 

 

6 一般情況下，計劃開展日期之前不會有計劃相關開支。若計劃預計有前期開支，如

酬金和製作費用，申請人/團體須將相關工作及開支涵括於計劃日期內。 

http://www.hkad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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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計劃開展日期是指申請人/團體主要參與成員離開香港，展開文化交流計劃的出發日

期。若申請人/團體未能趕及於截止日期前提交申請，則須於計劃開展日期前最少 3

個月或之前提交申請。如有需要，藝發局或會約見申請人/團體了解計劃內容。 

 

8 在一般情況下，申請人/團體在連續十二個月內(以申請結果通知日期計算)，最多只

會獲資助三項文化交流計劃。 

 

9 一般提交資料須注意的事項  

a) 本局於評審工作完成後不會退還有關草圖/稿件/參考資料，故請不要提交原作

或作品孤本。 

b) 請確保所提交的附件資料 (例如：履歷表、報價單) 內不含任何人的身分證號

碼、出生日期、聯絡地址及住址、聯絡電話及電郵等個人資料。 

c) 本局鼓勵申請者以電子形式(如網上連結、光碟、USB 儲存裝置等)提交參考資

料。如以網上連結提交資料，連結需維持由申請截止日期起計至少 6個月之有效

存取。 

 

10 申請者應於申請書中列出當計劃一旦未能如預期般進行而採取的風險控制/應急方

案(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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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 (即所有前往香港境外進行的計劃) 

 

1. 資助簡介 

 

a)  資助目標為向外推廣本地優秀的藝術成果，擴闊本地藝術工作者的經驗和視野，

及促進香港發展成為國際性的文化大都會。 

 

b)  同時，本局亦鼓勵具發展潛質的藝術工作者進行境外表演、展覽及創作等交流活

動，為他們提供交流磨練的機會，以及協助他們作長遠的專業藝術發展。 

 

c)  本局文化交流資助計劃分兩部分：I)*文化交流(初試版)、II) **文化交流(一般版)，

申請人/團體可按自行需要申請不同的開支項目。 

 

d)  主要評審準則 

 

 
I. 文化交流(初試版) 

 i. 計劃對申請人/團體於境外交流發展的助益及藝術造詣/創作視野提昇的裨

益； 

ii. 申請者/參與者從往績展現的藝術潛能、質素，以及對其在藝術範疇作專業

發展的抱負及承擔等； 

iii. 活動的進行/體現方法是否配合計劃既定的目標/理念； 

iv. 整個計劃的內容、規模、工作時間表、四項可支持開支項目，包括：1)交通、

2)運輸、3)保險、4)製作交流活動錄像/光碟的財政預算是否合理可行； 

v. 境外主辦單位的代表性及認受性、組織能力。 

  

 
II. 文化交流(一般版) 

 i. 計劃對在境外推動香港藝術發展的價值及提昇藝術水平的助益； 

ii. 申請者/參與者的藝術水平及資歷； 

iii. 活動的進行/體現方法是否配合計劃既定的目標/理念； 

iv. 整個計劃的內容、規模、工作時間表、財政預算是否合理可行； 

v. 境外主辦單位的代表性及認受性、組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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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計劃內容 

 i. 計劃包括前往外地參與創作暨公開演出、專業認可的國際性比賽、國際性公開

會議或學術性活動、具一定認受性及認可的駐留活動/短期進修、公開出版/放

映/活動；藝發局不接受個別人士純粹以參加者身份出席觀摩/交流活動或研習

工作坊的申請。 

ii. 由於參與人員是代表本港出席有關活動，於一般版，參與的香港藝術家/團體

必須具卓越的藝術或學術水平；而初試版的則應具有潛質的藝術或學術水平； 

iii. 所參與的藝術節/書節/電影節、比賽、學術會議、研討會、駐留計劃/短期進修

等，必須具廣泛的國際聲譽和高度認可；境外主辦/合作單位須具有相當聲譽

和代表性的機構； 

iv. 所參與的演出/放映/出版/活動必須是具高藝術價值/質素的非商業公開演出/

放映/出版/活動；或所發表的論文具優良的學術及出版價值； 

v. 參與的香港策展人/藝術家/團體必須獲境外主辦單位正式邀請/確認，於演出/

展覧/活動中擔任關鍵性工作(如藝術節中的主要演出、擔任學術會議及研討會

的主要講者、具廣泛國際認可的比賽參賽者、宣讀論文等)。 

 

 *初試版： 適合較少參與境外交流活動的藝術工作者/團體申請，惟曾獲藝發局文化交流

就單一計劃資助$150,000 或以上的申請人/團體，均不符合此類別的申請資

格。 

 **一般版： 適合富有參與境外交流活動經驗的藝術工作者/團體申請。 

 

 註： 1. 本局另設藝術行政人員 /其他海外考察計劃，請密切留意本局網站

(http://www.hkadc.org.hk)了解最新資料。 

 

f)  申請資格 

 i. 申請者必須為本地藝術工作者/團體。 

ii. 申請者不可同期遞交申請文化交流(初試版)及文化交流(一般版) 。 

iii. 一般情況下，申請人/團體最多只會獲藝發局資助三項「文化交流(初試版)」，

惟曾獲藝發局文化交流就單一計劃資助$150,000 或以上的申請人/團體，均不

符合「文化交流(初試版)」申請資格。 

 

 

 

 

 

 

 

http://www.hkad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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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一般開支資助範圍 

 下列為每項獲支持的計劃資助文化交流上限： 

 

I. 文化交流（初試版） 

藝術界別 資助上限 開支項目 

所有藝術界別 上限為$150,000 

只包括四項： 

1)交通、2)運輸、3)保險、 

4)製作交流活動錄像/光碟 
 

  

 II. 文化交流（一般版） 

a. 供個人及藝術團體申請 

藝術界別 資助上限 開支項目 

所有藝術界別 上限為$500,000 

包括所有計劃的相關開支項

目，除了《計劃資助—申請須

知》4.10列明不予支持項目以

外。 

 

若計劃涉及兩個城市或以上，

須清晰列明每個城市的開支。 

 

b. 只限藝術團體申請 

藝術界別 資助上限 開支項目    

所有藝術界別 

上限為$800,000 

(申請團體須具備豐富經驗

及具境外交流往績，所附交

的計劃須具規模及達至卓越

水平，即其計劃規模及藝術

或學術水平須較一般上限

$500,000 資助計劃的為

高。) 

包括所有計劃的相關開

支項目，除了《計劃資助

—申請須知》4.10 列明不

予支持項目以外。 

 

若計劃涉及兩個城市或

以上，須清晰列明每個城

市的開支。 

   

 

 

2. 須隨申請表格提交的資料 

 

a) 境外主辦單位發出的正式邀請信，或合作確認信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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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詳細活動內容/節目表、計劃日程及時間表及目標對象(包括藝術家和受眾)、

參展作品樣本或介紹(如適用)。 

 

c) 申請者、主辦單位和合辦機構(如有)的詳細介紹。參與文化交流的藝術工作

者的資歷。 

 

d) 申請者、主辦單位及各參與機構負責的工作範圍和提供的資源，如票房收入

分帳、現金贊助。 

 

e) 若於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請提交論文題目及大綱。 

 

f) 申請人如參與國際比賽，請提交該項比賽及主辦機構的資料、申請人獲接受

參與是項比賽的確認信，及資深藝術家為申請人發出的推薦信。 

 
註：適用於視覺藝術的展覽計劃 

- 每位參與藝術家須提交最少一半展品圖片或草圖，尺寸不大於 A3 (即

29.7cm x 42cm )為佳。如屬聯展則每位參展藝術家最少遞交兩份具代表

性的作品。為免遺失/損毀原創作品，請不要遞交原作。 

- 展覽計劃如包括展覽圖錄，則須遞交每位參展藝術家最少 1 至 2 張該次

展覽的作品圖片及全書的一半文字稿。 

- 本局鼓勵申請者以電子形式(如網上連結、光碟、USB 儲存裝置等)提交上

述參考資料。請確保所提交的附件資料(例如：履歷表、光碟、USB)內不含

任何人的身分證號碼、出生日期、聯絡地址及住址、聯絡電話及電郵等個

人資料。  

- 如參展作品尚在創作過程中，須說明作品的創作意念、構思，及提交草圖

/視藝代表作。 

 

g) 若申請$800,000 資助上限的藝術團體，須提交最近一次獲文化體育及旅遊

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藝術發展局資助額及規模相若的境外計劃完整核數報

告副本。 
 

h) 除本局要求申請者提供進一步的資料或文件外，本局一般不會接受在申請截

止期後提交的補充資料或就已提交的申請作任何更改。請申請者在提交申請

前充分了解如何填寫申請表格；如有欠缺資料及計算錯誤的情況，有可能影

響對申請的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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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支指引 

 

a) 本局鼓勵本地藝團/藝術家與境外主辦單位雙方面合作的交流計劃，即境外主

辦單位除了發出正式邀請外，一般而言，會負責當地開支如場地租金、宣傳

費用、整體籌辦費用等。 

 

b) 境外旅費以經濟/普通客位的來回香港機票/車票作價錢參考。 

 

c) 境外住宿開支一般以三星級酒店的價錢作參考。 

 

d) 獲資助者須合理地使用本資助於獲資助計劃內支持的開支項目，並在計劃完

成後以實報實銷形式向本局申報。 

 

e) 本局優先支持參與計劃的香港藝術家及工作人員於境外的開支。至於零用

津貼(膳食及當地交通)上限為每人每天不超過$500，整項計劃的零用津貼總

支出不可超過$25,000。 

 

f) 如申請者需申請「場地資助計劃」，計劃所使用的場地為申請者本身所擁

有、租賃或管理的場地，本局不予支持。 

 

4. 資助條件 

 

a)  獲資助者/團體完成計劃後，必須向本局提交計劃報告，報告須包括下述內容

(本局鼓勵獲資助者/團體以網上連結、光碟或 USB形式提交錄像)： 

i. 音樂/舞蹈/戲劇/戲曲藝術界別須提交完整演出錄像 

ii. 文學藝術/電影及媒體藝術/跨媒介/跨界別/視覺藝術界別須提交展覽/活

動的錄像或照片 

iii. 如參與國際研討會，須提交發表的論文 

iv. 如計劃有出版，須至少提交一本出版刊物 

v. 如本局要求，或需提交境外網絡的聯繫、活動照片、場刊/宣傳資料、當

地報導/評論供本局參考/存檔/聯絡(如有需要)。 

 

b)  另外，獲資助者/團體完成計劃後，必須向本局提交財政報告： 

 

i. 如資助額為港幣十萬元以下，須提交賬目結算表、所有收據正本及副本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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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如資助額為港幣十萬元或以上，須提交核數報告(由藝發局認可核數師擬

備)供本局審核。 

 

本局鼓勵申請者以出版、網頁刊載或舉辦分享/報告會等方式與公眾及業界分享外訪計

劃的交流成果。 

 

 

香港藝術發展局 

2024 年 1 月修訂 

 


	文化交流

